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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办简报》创办于2006年，内容涵盖公

司近期重要事项和决议公告，月度产销情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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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了解公司近期重要事项的决策及治理情

况。  

  

主 办：董事会办公室 

主 编：龚  敏 

责任编辑：陈维娟 

编 辑：李正超 

投稿信箱：lizhengchao@foton.com.cn 

联系电话：010-80708905 

版权所有。 

董办简报 福田快讯 

P3公司近期重要事项 

决议公告 

P7公司董/监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销售快报 

P9福田汽车 2021 年 1月份产销情况通报 

证券市场 

P10 沪深两市动态 

P15 汽车板块动态 

数据研究 

P18 主要汽车上市公司 2021 年 1月销量汇总 

监管动态 

P21 2021 年 2 月上交所监管案例 

 

公司名称：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邮编：102206 

公司网址：www.foton.com.cn                      投资者热线：  010-80716459                  

2021 年第 2期 

http://www.foton.com.cn/


 

《董办简报》2021 年 第 2期   第 3 页 

 

 

 

               
福田汽车首发重卡迁徙地图 人留车行保障“原年”民生  

春运，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名词，象征着短时间内，亿万人次、车辆的大范围流动迁徙，进

入 2021 年，这次的春运，有些不一样。2021 年，国家首倡“原地过年”，党政机关以身作则，

大批福田汽车这样的企业身先士卒。在这个春节，人流动量显著减少了，与此同时，车流也有了

不一样的表现。 

2021 年 2 月 8 日，随着首张“福田汽车重卡迁徙地图”的发布，商用车在国民生产生活中的

重要作用，得到了生动展现—637409 辆福田汽车，在遍布神州的 447 条省际线路上奔波，行驶里

程逾 10 亿公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运送生产资料、生活必需品的福田汽车，在短短 9

天内，环绕地球 2.5 万圈；意味着把运力全部代入粮食，可供 8.3 亿城镇人口生活 55 天。 

在这片海一样深沉的土地上，在这个略显安静的春运中，这 637409 辆福田汽车亮起昼夜不

息的车灯，连点成线，线交成片，如星火燎原，绘出一幅保障民生的“迁徙地图”，如此亮光、

如此车流，如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点亮的希望之灯，照亮奋斗的家园，温暖“原

年人”的心间。 

这张“福田汽车重卡迁徙地图”，是福田汽车的行业首创，却不是福田汽车参与国计民生的

身影第一次展现在大众面前。惊心动魄的 2020 年里，福田汽车在疫情突来时沉稳应对、勇敢前

行，迅速复工复产，率先支援抗疫。年初武汉“火神山”、“雷神山”的攻坚战中，四面八方奔

赴支援的福田工程车，在 24 小时“全民监工”的战斗中，以稳定牢靠的性能大展神威，“中国

速度”再次震惊世界，中国人、中国智造、中国速度，向世人证明了中国的实力。 

有特殊时刻的勇敢逆行，就有军功章上的浓墨重彩。在争分夺秒的复工复产中，福田汽车以

“抗疫精神”激励全体福田人，创造出了行业领先的销量和瞩目的创新成果—全年累计销售各类

车型 68.02 万辆，同比增长 26%再创历史新高，镌刻“商用车领导品牌”的强大实力。 

这种实力，在这张行业首创的“福田汽车重卡迁徙地图”上，也得到了双重意义的展示—一

方面是福田汽车庞大的市场保有量和高效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则摹画出福田汽车强大的预测、

扎实的调研和精准的定位能力。 

何出此言？透过这张“福田汽车重卡迁徙地图”所展现的数据，春节期间，在部分核心区域，

福田欧曼已在快递运输、绿通运输、冷链运输、危化品运输行业做到了占比第一，这正是福田汽

车首创的“场景化”研销策略的成功；同时，福田欧曼在行业内大力推广自动挡重卡，从司机和

车队管理角度出发，开发出的“超级卡车”，可行最险的山路，能上最陡的坡道，却比抗造的手

动挡更抗打、更省油，这在春运的省级干线中早已得到验证——西安至大理，平地到高原，福田

福田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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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曼百公里平均油耗低至 27.5L，杭州至昆明更是只有 24L，创线路最低油耗记录；而在另一条长

距离省际干线哈尔滨至深圳线路上，福田欧曼做到了 3500KM“不熄火”跑完的纪录，让这条纵

贯南北、连接 9 省区的大动脉，变成了行业最优 TCO 的线路代表。 

可以说，福田汽车的“场景化”策略，让商用车保障民生变得更加高效。正如在这张开行业

先河的 “福田汽车重卡迁徙地图”所展示的一样，在春节期间的商用车迁徙流动中，福田汽车在

省际运输中占据了显著优势，这也可见商用车对经济发展的强大助推作用，更可感受出特殊时刻

商用车对民生的保障意义。 

2021 年，又一个轮回下的“辛丑年”，却将是东方醒狮又一扬眉吐气的复兴之年。福田汽车

也将在这一年，迎来销量“千万年”。迈上产销一个新的数量级，福田汽车凭借的是先行先试的

勇气、魄力和实力。进入“场景+工况 ”2.0 时代，福田汽车的 77 个系列多达 1000+车型准确射

向 253 个细分场景，“X 气世代”、“X 冷世代”、“X 轻世代”领行业之先，“会享福”平台提

供选、用、养、换、管全生命周期无缝服务……乘中国复兴之东风，在这片全球商用车销量最大

的区域，福田汽车正在用最具竞争优势的产品，向“千万辆”发起全力冲刺。 

（来源：新浪财经） 

 

福田汽车获评工信部第五批制造业单项冠军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公布第五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和单项冠军产品及通过复核的第二批制造业单选冠军企业（产品）名单。福田汽车凭借在轻型

卡车领域的突出成就，获评第五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根据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

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评选旨在引导企业专注细分产品领域的创新、产

品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补齐关键领域短板，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作为中国商

用车领军品牌，福田汽车轻卡领域连续多年保持全国领先，占据销量首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

“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产品”，极大助力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产业整体迈向全

球价值链中高端。 

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新时代下，福田汽车坚持高端轻卡引领战略，旗下欧航

欧马可品牌秉承“深度定制”的产品理念，深入快递、冷链、绿通及城配物流等用户需求，将用

户需求与产品开发高度结合，助力用户实现运营价值新突破，推动物流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在市场表现上，欧航欧马可持续冲高刷新记录，2020 年全年销量突破 69,100 辆，连续 8 年实现

高速增长。2021 年 1 月实现销售 7,090 辆，同比增长 87.1%，实力捍卫高端中轻卡领导者市场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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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转型加速、客户群体需求不断变化的复杂形势下，福田旗下奥铃轻卡品牌始终聚焦客

户价值驱动，围绕产品全生命周期挖掘用户需求，不断强化产品场景定制化，升级全生命周期解

决方案，成为其始终创新引领的发展路径。2020 年，奥铃产品创新大爆发。依托全新一代 LM4

平台，2020 年奥铃先后推出奥铃小钢炮、奥铃青春三浪、奥铃大力哥等新车型，得到客户一致认

可，市场大幅增长，全年创下超 11 万辆的销售佳绩。2021 年，奥铃继续深化产品创新，拓展产

品解决方案，续写精彩新篇章。1 月实现销售 8,535 辆，同比增长 57%，品牌优势进一步强化。 

应对市场升级与法规政策变化，时代轻卡持续投入研发资金，建立产品独有优势，提升产品

技术质量水平，打造高品质、高性能、技术领先、严格合规的产品阵容，取得了销量和口碑上双

重突破的瞩目成绩。2020 年全年销量突破 28 万辆，同比增长 28%，2021 年 1 月份完成销售

24600 辆，同比增长 47.6%。成为用户心中当之无愧的“国民卡车”，领航轻卡行业进一步升级。 

科技引领，创新赋能物流运输装备升级，提升行业效率，福田汽车稳坐轻卡销量第一，为

“十四五”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福田汽车轻型卡车此次入选第五批国家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产品名单，就是对其行业地位和技术水平的充分肯定。2021 年，面对新的市场

态势，福田汽车将进一步夯实技术创新力，不断提升企业国内外市场竞争力,加速冲刺千万辆，实

现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千万级商用车企的历史性突破，引领行业持续向上。 

（来源：汽车头条） 

 

冬奥会演练场“相约北京”正式开赛 福田汽车以国典品质护航冬奥 

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没有阻挡中国筹办冬奥的进程，在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进入全力冲刺的

关键时刻，“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于 2 月 16 日如期开赛。作为中国商用车领导品牌，

福田汽车入选“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钻石合作伙伴，携全系产品护航冬奥。 

北京冬奥会各赛区于 2 月 16 日至 26 日举办“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高山滑雪和雪车

雪橇等项目比赛，本赛段福田汽车共有 104 辆欧辉客车服务赛事（北京延庆赛区 24 辆、张家口

赛区 80 辆），同时，福田汽车制定全方位的服务保障方案，力争实现车辆“零”故障运营，全

力保障赛事。 

国有盛事、必有福田。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到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从 2009 年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到 201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从 2014 年北京 APEC 峰会到

2017 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神六”到“神十一”火箭运载……在国际赛事、

国家盛事中都有福田汽车的身影，福田汽车的实力护航早已得到全世界的见证和认可。 

本次为服务好“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按照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

员会要求，福田汽车前期经过大量细致分析与研究，确认交通保障车型与服务保障方案，从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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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护航车辆按时交付、顺利运营。按时、保质地推动“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各项服务保

障落地，为赛事出行提供了从产品研发制造到后期交付服务的全方位品质保障。 

遵循绿色奥运理念，本次服务北京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的 104 辆福田欧辉客车绝大部分为

新能源产品，其中氢燃料电池产品 80 辆、纯电动产品 12 辆；为满足北京延庆赛区险峻赛道运营

需求，运营国六动力产品 12 辆。值得一提的是，张家口赛区运营的 80 辆福田欧辉氢燃料电池客

车，是全球首次大批量氢燃料客车服务体育赛事。 

看似大胆的尝试，实则凭借的是过硬的技术实力。对于赛事期间的低温运营环境，福田汽车

早有应对之策。氢燃料电池客车采用人机工程学中央操控台配置，可实现至少零下 25℃低温启动、

零下 40℃低温存放和停机自动保护。福田欧辉全气候纯电动客车早在 2019 年便顺利通过车辆低

温启动试验、车辆低温行驶试验、车辆爬坡试验等多项高寒测试。 

同时，福田欧辉氢燃料电池客车实现零排放，发动机产物仅为电/热/水；使用高效便捷动力

电池新型热管理技术、共享式电池热管理及整车一体化热管理系统，提高电池启动性能、降低能

量耗散的同时实现单车减重 35KG；使用世界领先干膜技术燃料电池及氢-电-碰撞多重耦合技术，

单次加氢仅需 10-15 分钟、保障续航里程达 400 公里以上。 

国典品质，不负所托。“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已经启动，中国健儿的身影飞扬在赛

场，努力拼搏、为国争光，为迎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做好全面准备。福田汽车作为“相约北京”

系列冬季体育赛事的钻石合作伙伴，将会成功护航冰雪健儿们，让他们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

建设体育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福田力量。在“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后续赛段，

福田汽车将会携全系产品共同护航，用实际行动和卓越实力护航冬奥，以绿色、科技谱写华美乐

章。 

（来源：财经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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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公告  
 

董事会决议公告 

2 月份，公司共召开了 1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1、《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委员的议案》； 

2、《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监事会决议公告 

2 月份，公司共召开了 1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1、《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调整的议案》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 月份，公司共召开了 1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1、《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调整的议案》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自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2月 2日，公司共收到租赁费补助、项目经职业培训补贴等共

13笔政府补助，共计 17,712,307.40 元（不含以前年度政府补助由递延收益转入损的金额，未经

审计。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处置签订交易合同的进展公告  

2021年 2月 3日，北汽福田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实物资产

交易合同》，将山东多功能汽车厂闲置设备资产以 636.0213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云内动力。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的公告 



 

《董办简报》2021 年 第 2期   第 8 页 

 

 

2021 年 2月 25日，公司接到国家开发银行通知，收到北京市财政局转支付的新能源汽车推

广补贴 35,959万元（根据《（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第一

批）的通知》（财建【2020】473 号）相关通知，其中 2017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 

18,285 万元， 2018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 17,674 万元。 

本次收到的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不影响当期利润，将直接冲减公司应收新能源补贴款，对公

司现金流及降低资金占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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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快报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2. 欧曼品牌归属于福田戴姆勒，福田戴姆勒与福田康明斯是 50：50的

合资公司。3.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4.商用车数据含非完整车辆，轻型货车数据含微

型货车

产品类型 
销  量（辆） 产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汽车
产品 

商
用
车 

货
车 

重型货车 12439 8912 12439 8912 39.58% 13997 8180 13997 8180 71.11% 

中型货车 7908 3304 7908 3304 139.35% 10491 4224 10491 4224 148.37% 

轻型货车 37008 25106 37008 25106 47.41% 36940 22409 36940 22409 64.84% 

其中欧曼产品 12458 8893 12458 8893 40.09% 13900 8180 13900 8180 69.93% 

客
车 

大型客车 20 5 20 5 300.00% 13 68 13 68 -80.88% 

中型客车 82 58 82 58 41.38% 9 158 9 158 -94.30% 

轻型客车 3084 2256 3084 2256 36.70% 3446 2516 3446 2516 36.96% 

乘用车 546 519 546 519 5.20% 574 379 574 379 51.45% 

合计 61087 40160 61087 40160 52.11% 65470 37934 65470 37934 72.59% 

其中 新能源汽车 252 73 252 73 245.21% 187 121 187 121 54.55% 

发动
机产
品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29602 15764 29602 15764 87.78% 26546 17136 26546 17136 54.91% 

福田发动机 4725 3808 4725 3808 24.08% 5377 3898 5377 3898 37.94% 

合计 34327 19572 34327 19572 75.39% 31923 21034 31923 21034 51.77% 

福田公司 2021 年 1 月份产销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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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 

 
 

上交所新闻发言人就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监管答记者问 

1.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以下

简称《指引》），请问上交所在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等工作中，就贯彻落实《指引》有哪些考虑？ 

答：《指引》适用于各板块发行上市审核工作，上交所将认真学习领会，迅速贯彻落实。从

监管目的看，《指引》加强拟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监管，是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对防范“影子股东”违法违规“造富”问题，

进一步从源头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从监管逻辑看，《指引》坚持尊重注册制基

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充分体现了注册制改革现实要求

和基本内涵相统一的制度建设思路。从监管内容看，《指引》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重点约束了股

权代持、临近上市前突击入股、入股价格异常等市场反映集中问题，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对稳步

推进科创板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上交所将与发行人、中介机构共同努力，在科创板

发行上市审核等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指引》要求，进一步优化市场生态，确保科创板建设和

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 

2.围绕贯彻落实《指引》要求，上交所在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工作中有何具体措施？ 

答：上交所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坚持从严监管，加强监管协同，稳步推进科创板发行上

市审核，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做好增量项目申报。新申报企业应在申报时全面落实《指引》要求，依法依规清理股权

代持、披露股东信息、提交专项承诺。保荐机构应当对股权代持、临近上市前突击入股、入股价

格异常等“三类情形”进行专项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本所受理时将重点核对发行人、中介机构

是否按照《指引》要求落实相关事项，申报前 12 个月内新增股东的锁定期是否符合要求等。 

二、存量项目分类处理。对在审项目以及已通过上市委审议尚未注册的项目，本所将及时通

知相关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补充披露股东相关信息并进行核查。对于不存在股权代持、突击入股、

入股价格明显异常等问题或前期审核问询阶段已对前述问题作出说明或披露的企业，按照规定提

交专项承诺后，正常推进审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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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一问询标准。本所将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合理提出问询问题，同类问题的披露与核查范

围将保持一致。在审核中，本所将进一步关注企业股东信息披露和核查问题，区分企业情况分类

处理，有针对性地发出补充问询，重点关注入股价格明显异常的自然人股东和多层嵌套机构股东

的信息披露和核查工作。 

四、压严压实责任。结合前期发布的“常见问题自查表”和《科创板保荐业务现场督导指

引》，本所将进一步压严压实发行人信息披露主体责任和中介机构核查把关责任，严把上市企业

入口关。拟上市企业未如实说明或披露股东信息，或相关中介机构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本所

将予以严肃查处；涉嫌违法违规的，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五、加强监管协同。本所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监管协同和信息共享，发挥监管合力。

对企业存在反洗钱管理、反腐败要求等方面问题的，本所将及时提请证监会启动意见征询程序。

市场主体对《指引》具体适用有重大疑问的，可及时向本所咨询反映。 

3.《指引》实施后，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应当如何做好信息披露与核查工作？ 

答：发行人应当诚实守信，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从规范、承诺、披露等方面落实

好《指引》要求：一是严格规范股权代持行为。历史沿革中存在股权代持等情形的，应当在提交

申请前依法解除，并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披露。二是专项承诺股东适格。明确承诺并披露股东中

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不存在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人员，发行人不存在以

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三是充分披露或者说明相关股东信息。申报前 12 个月内新增股东

的基本信息，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披露；入股交易价格明显异常的自然人股东、股权结构复

杂且入股交易价格明显异常的股东穿透后的自然人的基本信息，应当予以说明；私募投资基金等

金融产品作为股东的，应当披露其纳入监管情况。四是督促相关股东落实锁定要求。申报前 12 个

月内新增股东应当承诺所持新增股份自取得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发行人应当督促落实。 

保荐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等中介机构应当勤勉尽责，依照《指引》要求对发行人披露的股东

信息进行核查：一是全面深入核查并督促发行人披露股东信息，不能简单以相关机构或者个人承

诺作为发表核查意见的依据，全面深入核查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入股协议、交易对价、资金来源、

支付方式等客观证据，保证所出具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二是对于入股价格异常的股东、股

权结构复杂的股东，应当采取层层穿透的核查手段，核查该股东基本情况、入股背景等信息，确

保其不存在股权代持、违规持股、不当利益输送等情形。 

4.《指引》发布后，市场高度关注有关新增股东股份锁定安排、《指引》的适用衔接，能否具

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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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为提高拟上市企业股权结构的透明度，虽然发布之日前已受理的企业不适用《指引》新

增股东的股份锁定要求，但仍需按照《指引》要求做好股东信息披露工作，保荐人应该严格按照

《指引》要求进行补充核查。 

《指引》延长临近上市前入股行为认定的时间标准,将申报前 12 个月内产生的新股东认定为突

击入股，且股份取得方式包括增资扩股和股份受让。新股东需要按照《指引》进行披露、核查和

股份锁定。此外，如新股东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处受让股份，需遵循证监会和交易所关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锁定要求的其他规定。2020 年，上交所认真贯彻资本市场全面深化

改革各项任务要求，聚焦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首要目标，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工

作方针，以新证券法为指导，履行一线监管职责，惩戒违规行为，严肃市场纪律。本年度公开发

布纪律处分实施标准，完善违规认定规则，提高纪律处分精细化水平，划清监管红线，引导规范

运作，促进公司治理改善，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资本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供给。 

（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上交所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转板上市办法（试行）》 

为细化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转板上市指导意见》）关于转板上市制度的安排，规范转板公司向科创板转板上市

的行为，做好制度衔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交所今日发布实施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转板上市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转板上市办法》）。 

畅通转板机制，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有机联系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是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重要部署的具体举措之一，对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支持优质中小企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证监会统筹指导下，上交所落实《转板上市指导意见》安排，组织制定了《转板上市

办法》，按照市场导向、统筹兼顾、试点先行、防控风险的思路，立足转板公司已在精选层挂牌、

无需发行股份的业务逻辑，设计简便高效的转板要求和程序，并做好制度及监管衔接。 

一、明确转板条件。遵循市场导向，基于转板公司已经过公开发行、交易等实际情况，明确

转板公司向科创板转板的，应当符合科创板定位，并满足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条件，包括合

规性、股东人数、累计成交量、公众股东持股比例、市值及财务指标等。转板公司范围为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精选层连续挂牌一年以上且不存在应当调出精选层情形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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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审核程序。鉴于转板上市属于股票交易场所变更，不涉及股票公开发行，且转板公

司已接受持续监管，具有规范运行基础，故转板上市审核时限由首次公开发行的 3 个月压缩为 2

个月，提高审核效率。明确规定申请受理、审核问询、审议决定等转板上市审核的主要环节，以

及申请文件和转板上市保荐安排，明确市场预期。结合注册制发行上市审核规则及实践做好审核

制度衔接，强调转板公司、保荐人等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三、做好制度衔接。其一，转板上市程序衔接。上交所同意转板上市的决定自作出之日起 6

个月有效，转板公司应当在决定有效期内完成转板上市准备工作并申请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交易。

上市相关程序及持续监管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规定。其二，股份限售衔接。根据《转板上市指导意见》规定，明确转板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所持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限售期满后 6 个月内减持

的，不得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核心技术人员、未盈利企业的限售及减持安排与首发上市公

司保持一致。其三，交易制度衔接。明确转板公司上市首日的开盘参考价格原则上为其股票在全

国股转系统最后一个有成交交易日的收盘价，其他交易安排适用上交所关于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规

定。 

在前期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市场总体认可《转板上市办法》的思路和制度安排，并提出

了完善建议。上交所经认真研究论证，充分吸收合理可行建议，如将转板公司回复审核问询的时

间由 2 个月延长至 3 个月，提升制度包容性。 

下一步，上交所将进一步细化转板上市各项配套制度，推进转板上市平稳实施，提高直接融

资包容度和覆盖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协同发展合力。 

（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上证指数 K线图，截至 2月 28 日） 

上证指数 K 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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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汽车股价走势图，截至 1月 31 日） 

（福田汽车 K线图，截至 2月 28 日） 

 

 

 

 

 

 

 

 

 

 

 

 

 

 

 

 

 

 

 

 

福田汽车股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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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与地平线达成全面合作 

基于全系列征程芯片打造智能汽车 

上汽乘用车宣布已于 2 月 10 日与智能芯片独角兽企业地平线（Horizon Robotics）达成全面

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探索汽车智能化前沿技术，研发具有上汽集团品牌特色的智能化、网联化

汽车产品。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依托各自在汽车、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通过多领域业务融合，共

同积极探索智能化、网联化等汽车科技，开发市场领先的智能化、网联化汽车产品，实现共同发

展。上汽乘用车将为智能网联技术研发提供丰富的业务场景和大数据，地平线将发挥“芯片+算法

+工具链”的核心技术能力，以高级辅助驾驶（ADAS）、自动驾驶、智能座舱多模态交互为重点，

联合打造可持续进化的智能汽车。 

公开资料显示，地平线成立于 2015 年 7 月，是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的全球领导者，也是目前国

内唯一经过前装量产验证的汽车智能芯片企业，可向行业客户提供“芯片+算法+工具链”的完整

解决案。 

作为国内最早提出“新四化”战略的车企，上汽集团近年来已在芯片领域多线布局，并通过

战略投资、战略合作及自主研发等方式，加速战略布局的落地。2017 年，上汽集团就开始了与地

平线的合作，并在 2019 年参与了地平线的 B 轮融资，成为地平线第一大机构股东；2020 年，上

汽集团又联合地平线组建了“上汽集团与地平线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就智能网联技术展开全

面深度合作。 

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乘用车总经理杨晓东表示：“上汽在智能网联化领域持续与核心零部

件的头部企业探索建立合作生态。在汽车智能化转型不可或缺的芯片领域，地平线是为数不多的

经过前装量产验证的汽车智能芯片企业，并且具有强大的视觉感知算法和数据闭环技术能力。此

次合作，双方将充分融合各自的研发理念和技术优势，构建汽车 AI 时代全新的合作模式，共同为

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赋能。” 

地平线创始人兼 CEO 余凯表示：“上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拥有坚实的技术布局和开放的跨界

合作思维，构建了多元的品牌和产品矩阵，是行业公认的智能驾驶领航者。地平线在人工智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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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视觉感知及多模交互等领域具备深厚实力，此次双方的深入合作，将进一步推进智能汽车生

态建设。” 

未来，双方拟以智能域控制器和自动驾驶系统为切入点继续深化合作，并围绕地平线未来的

高等级自动驾驶芯片成立联合团队，共同打造对标特斯拉 FSD 的下一代智驾域控制器和系统方案。 

（来源：盖世汽车网） 

 

Nikola 发布氢燃料电池汽车产品阵容 

 续航里程最高可达 1400 公里 

盖世汽车讯 2 月 23 日，Nikola 公司披露了有关其氢燃料电池动力汽车产品系列的细节，其中

包括一些续航里程最高可达 900 英里（约 1448 公里）的车辆。 

该产品系列包括 Nikola 卡车系列 Tre Cabover 的一款氢燃料电池电动车（FCEV）版本，以

及面向北美市场开发的长途货运汽车 Nikola Two FCEV Sleeper。该公司的纯电动（BEV）版本

Tre 车型当前的续航里程最高可达 300 英里（约 482 公里）。 

Nikola 公司表示，首款 Tre FCEV 原型车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生产，测试和验证工作将持

续到 2022 年。该公司还补充说，他们计划在 2023 年下半年正式开始生产该车型。该公司称，

Tre FCEV Cabover 的目标续航里程高达 500 英里（约 804 公里），而 Sleeper 则可以实现高达

900 英里（约 1448 公里）的不间断行驶里程。 

（来源：盖世汽车网） 

 

吉利与沃尔沃合并重组变深度合作 

2 月 24 日晚间，沃尔沃汽车有限公司和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达成合并方案，双方将在

保持各自现有独立公司架构、实现战略目标的同时，继续拓展合作领域，在汽车新四化（电气化、

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方面深化合作，发挥协同效应，真正实现业务整合的最大价值，强化

科技优势，持续引领行业变革。 

其中在动力总成方面，双方将动力总成业务合并成立新公司。未来，双方旗下新的动力总成

公司将在今年年底之前投入运营，除了为双方，以及第三方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外，新动力总成

公司还将为双方开发动力总成产品和下一代双电机混合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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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电技术领域，此前两家企业已经共享了 SEA 浩瀚、SPA2 电动车架构等，而目前双方已

经启动下一代纯电专属模块化架构的联合开发，沃尔沃、吉利、领克、极星品牌未来都将共享这

一架构。除技术方面，双方还将共用电池包和电驱系统，并通过联合采购降低成本。 

在自动驾驶领域，双方将由沃尔沃汽车旗下自动驾驶软件开发公司 Zenseact 牵头，共同开发

高度自动驾驶前沿技术。在资源协同互补方面，领克品牌将充分利用沃尔沃的海外渠道和售后网

络，逐步在全球市场进行业务扩张。此外，吉利汽车表示“双方保持现有独立公司架构，沃尔沃

未来可以有机会探索资本市场的各种方案选项”。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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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 2018 年 11月产销综述 

 

 

 

 

汽车行业 2021 年 1 月份产销综述 

2021 年,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中国经济将由结构性复苏向全面复苏转换,经济増长的内生动力将进一步增强。自 1 月以来,

尽管我国多地接连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暂时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应

对、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企业

景气度也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汽车产业延续了较好的发展态势。 

从市场情况来看,总体需求保持稳定,同时由于上年春节在 1月份,基数较低,本月汽车销量呈现大幅 

增长。其中乘用车销量増长贡献度保持在合理区间,商用车销量受货车的拉动,月度销量连续 10个月刷新

当月历史记录。新能源汽车继续延续 2020年下半年的发展态势,本月销量冋比増长接近 2.5 倍,且销量连

续 7 个月刷新当月历史记录。汽车出口也继续延续复苏态势,继去年 11、12月连续两个月出口量刷新历史

记录后,本月刷新当月出口历史记录。 

展望一季度,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总体向好,但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自

去年底出现的芯片供应紧张问题也将在一段时间內对全球汽车生产造成一定影响,进而影响我国汽车产业

运行的稳定性。 

 

主要汽车上市公司 2021 年 1 月份销量信息汇总 

 

说明：数据来源为各公司 1月份产销快报公告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产销快讯。    

1、月度汽车销量情况汇总表（不含 50:50 股权共同控制子公司）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6326 111838 156326 111838 39.7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39012 79836 139012 79836 74.1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82937 95304 182937 95304 91.9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42553 25356 42553 25356 67.82%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1087 40160 61087 40160 52.1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7066 15050 27066 15050 79.84%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7697 37315 57697 37315 54.62%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6597 11528 16597 11528 43.97%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36 1147 1636 1147 42.63%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865 2895 2865 2895 -1.04% 

2、月度汽车销量情况汇总表（含 50:50 股权共同控制子公司）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3081 400208 403081 400208 0.7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51980 134578 251980 134578 87.24%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17333 176271 217333 176271 23.29% 

数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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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6326 111838 156326 111838 39.7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39012 79836 139012 79836 74.12%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73545 49053 73545 49053 49.9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42553 25356 42553 25356 67.82%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7066 15050 27066 15050 79.84%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7697 37315 57697 37315 54.62%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6597 11528 16597 11528 43.97%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865 2895 2865 2895 -1.04%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36 1147 1636 1147 42.63% 

3、月度汽车产品销量明细分类汇总表 

（1）中重卡（含底盘）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

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347  12216  20347  33.31% 20347  12216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7825  5075  7825  13.56% 7825  5075  

（2）轻卡（含底盘、微卡）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

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7008  25106  37008  60.58% 37008  2510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2260  13421  22260  16.01% 22260  1342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5125  8072  15125  55.88% 15125  807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3729  11309  23729  12.97% 23729  11309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5830  18299  25830  44.77% 25830  18299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577  9689  14577  87.83% 14577  9689  

（3）大中客（含底盘）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

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278  2514  2278  79.51% 2514  -9.39%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2  63  102  0.17% 63  61.90%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06  222  306  0.53% 222  37.8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0  80  0  0.00% 80  -100.00% 

（4）轻客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

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181  4292  8181  30.23% 4292  90.61%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084  2256  3084  5.05% 2256  36.7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932  2369  3932  2.15% 2369  65.98%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983  1837  1983  11.95% 1837  7.95%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587  381  587  20.49% 381  54.07%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40  555  340  0.59% 555  -38.74% 

（5）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

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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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1366  8090  21366  50.21% 8090  164.1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8508  11795  38508  21.05% 11795  226.4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260  1300  10260  7.38% 1300  689.23%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846 5264 3846 6.67% 5264 -26.94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0  0  0.00% 0  \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7  2  37  0.22% 2  1750.00% 

（6）多功能乘用车（MPV)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

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372  1349  2372  5.57% 1349  75.83%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805  4243  4805  3.07% 4243  13.2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155  2003  2155  1.18% 2003  7.59%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 0  52  3.18% 0  \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88  433  488  0.80% 433  12.70% 

（7）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

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6492  65115  106492  76.61% 65115  0.6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12647  67235  112647  61.58% 67235  67.5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18815  15917  18815  44.22% 15917  18.21%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745  3657  14745  25.56% 3657  303.20%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760  2686  3760  13.89% 2686  39.99%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84 1147  1584  96.82% 1147  38.10%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6  71  16  0.03% 71  -77.46% 

（8）交叉型乘用车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占本公司总

销量比例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966  513  1966  1.07% 513  283.2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2  15  42  0.07% 15  180.00% 

（9）发动机 

上市公司名称 
销  量（台）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哈尔滨东安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40282  28310  40282  28310  42.29%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4327  19572  34327  19572  75.39%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3374  13386  23374  13386  74.62%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7  517  147  517  -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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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未及时计提并披露资产减值准备，定期报告披露不准确 

经查明，2020年 2月 29日，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劝业或公司）

披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称，因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评估，对截至 2019 年 8月 31日

的长期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2019年 1-8月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 5,822.62

万元。截至 2019年 8月底，该项资产减值金额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21.25%、净资产的

24.30%，已达到临时公告的信息披露标准，但公司未及时予以披露。 

因未及时计提上述资产减值事项，2020年 3月 12日，公司对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会计

差错更正。公司披露称，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以 2019年 8月 31日为基准日，对拟置出

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审计、评估。在相关资产减值测试后，公司根据可收回金额计提资产减值，

并以经过天津市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结果为依据，对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存货、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和长期待摊费用等资产计提资产减值金额合计 5,836.05万元，并对 2019 年三季报进行

更正。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后，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合并财务报表中，期末总资产调减 5,836.05

万元，占更正后总资产的 5.02%；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调减 5,715.01 万元，占更正

后净资产的 126.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调减 5,715.01万元，占更正后净利润的

29.60%。 

定期报告反映公司经营、财务情况，是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事项，可能对公司股价及投资者决

策产生影响，上市公司理应根据会计准则对当期业绩进行客观、谨慎地核算并披露。但公司未及

时计提并披露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减值损失不准确、不完整，导致 2019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中

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等科目列报金额不准确，定期报告披露不准确。 

2、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披露不完整、未及时披露收到政府补助

事项 

2019年至 2020年 6月，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借资金合计 14

笔，其中 2019年度发生 10笔，合计金额 2,110,822,929.05 元。2020年 1-6月发生 4笔，合计金

额 1,350,000,000.00 元。公司就上述资金往来已按规定履行审议程序。但公司在 2019年年报、

2020 年半年报中仅披露了 2019 年 12月 31日、2020年 6月 30日两个时点的拆借资金余额，未逐

笔披露发生额，导致 2019年年报和 2020年半年报中关联方资金往来的信息披露不完整。 

监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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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 9日，公司披露公告称，2020年 1月 1 日至公告日，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金额为 22,596,097.12 元，占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后净利润的 18.90%。另经核实，公司

已于 2020年 3月 30日（年报披露日后两个交易日）全部收到上述政府补助款项，累计金额已超

过上一年度经审计后净利润的 10%，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公司应及时对外披露；但公司直至 2020

年 4 月 9日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披露不及时。 

 

 

 

 

 

 

 

 

 

 

 

 

 

 

 

 

 

 

 

 

 

 

 

 


